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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届会议 

 

  请求在大会第五十七届常会临时议程内列入一个项目 
 
 

  给予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大会观察员地位 
 
 

  2002年 6月 14日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13 条，我谨请求在大会第五十七届常会临时议程内列

入一个项目，题为“给予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大会观察员地位”。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 20条，随信附上一份支持上述请求的解释性备忘录（附

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附件二）。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文件分发为荷。 

 

          大使 

          格哈德·普范策尔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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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解释性备忘录 
 
 

 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是一个设在维也纳的政府间组织。它是根据瑞士和奥

地利的倡议，于 1993 年设立的。它于 1997 年起部分享有外交地位，并于 2000

年起完全享有外交地位。中心旨在促进采取可持续的综合移徙政策，并是各国政

府和组织主要围绕欧洲移栖问题进行交流的机制。一个主要任务是在有关问题上

制订一个泛欧合作框架，确保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所有国家都充分加入一个欧

洲移徙和庇护共同制度。 

 目前大约有 25 个国家的政府以各种方式支助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中心

的指导小组由奥地利、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瑞士组成。成

员国提供中心基本机构的经费。此外，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定期为中心提供

捐款。德国和匈牙利把工作人员借调给中心。同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联邦、斯洛

伐克、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和乌克兰以及加拿大缔结了双边合作协

定。美利坚合众国是中心的观察员。比利时、克罗地亚、德国、荷兰、葡萄牙和

美利坚合众国为担任布达佩斯进程秘书处的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提供了财务

捐助。 

 中心的许多项目是由其他国际组织交办的。因此，中心根据即将在中欧和东

欧实行的新的欧洲联盟边境制度，执行欧洲联盟的特别项目以及欧洲联盟的许多

其他政策项目。中心与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国际移徙政策方案、刑警组

织和世界海关组织签署了合作协定。它通过信函往来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开展合作。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难民专员办事处、

移徙组织和欧洲联盟委员会就涉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科索沃的各种项目

达成了协议。它正同稳定公约围绕移徙问题开展密切合作。 

 有关协调统一入境管制的布达佩斯进程有 40多个国家和10多个国际组织参

加。中心担任这一进程的秘书处，与联合国预防犯罪中心、欧洲刑警组织、政府

间协商会议、欧洲委员会和其他许多组织进行合作。中心围绕布达佩斯进程召开

了 70次政府间会议。1997年在布拉格举行了一次部长级重大会议，目前预定在

法国主持下召开一次新的会议。 

 中心在维也纳有 25 名工作人员，每年捐款总额为 3 百万欧元（包括项目赠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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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给予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大会观察员地位 
 
 

 “大会， 

 “冀望促进联合国与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之间的合作， 

 “1. 决定邀请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届会及其工

作； 

 “2.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行动来执行本决议。” 

 

 


